丰泽区促进影视产业发展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促进丰泽区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提升我区影视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，丰泽区积极贯彻落实《福建省电影局关于推动全省电影工作提质增效的通知》《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实施网络微短剧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》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扶持影视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并结合丰泽区影视产业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支持影视产业园的建设和发展。打造以真武庙影视文化产业园为核心，N个影视产业集群为体系的“1+N”影视产业发展平台。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影视产业基地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，按规定程序利用旧厂房等存量房产资源改建影视基地，吸引影视制作、发行、后期、演员经纪、服化道器材租赁、摄影棚、知识产权保护等上下游企业入驻，构建集创作、拍摄、制作、发行、交易到衍生产业为一体的影视全产业链。被认定为省级以上的影视拍摄基地（园区），给予相应企业一次性奖励30万元。 
二、鼓励影视企业落户我区。在区内影视文化产业园（基地、楼宇）入驻影视企业，租赁场地达200平方米（含）以上作为影视企业主营业务办公场所，有固定办公人员，并签订两年以上租赁合同，且当年度影视相关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00万元以上，按企业每平方米实际缴纳租金的30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每家企业奖励租金面积最高不超过300平方米，奖励期限总计不超过12个月。

鼓励知名影视编剧、导演、制片人、演员等在我区设立工作室，参照在我区设立影视企业标准享受实体办公租金奖励。     
三、支持影视企业发展壮大。对每年3-11月月度新增纳统的规模以上影视企业法人单位，首年营业收入的增速达到或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，给予每家法人单位6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首次纳入我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统计的影视企业，且营业收入的增速达到或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，给予一次性3万元奖励。

四、培育优秀影视发行企业。区内影视企业作为主要发行方或第一出品方（第一出品方投资额不低于20%，并实际产生业务收入），其出品或发行的在福建省内备案影视作品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全国院线首次公映、央视（综合频道、电视剧频道）黄金时段（20：00-22：00）首播、国内主要网络视听平台（爱奇艺、腾讯、优酷、芒果TV等）首发，同时该企业就该影视作品与首播电视台、首映院线、首发视频网站等平台之一的版权交易收入或分账收入，达300万元及以上的，对该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：电视剧、院线电影15万元，网络影视剧（网络电影、网络电视剧、网络微短剧）5万元。

五、支持影视产业配套行业发展。区内酒店、演员经纪公司、拍摄基地、影视服务公司，提供影视剧组住宿、演员资源、拍摄场地出租、协拍服务等业务收入当年度达到200万元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
六、鼓励影视人才引进。鼓励青年影视人才来丰发展，将影视人才纳入高层次人才认定范围，并依据《泉州市人才人口“双增”行动方案》执行相应的扶持标准。
七、鼓励剧组来丰取景拍摄。影视剧组在区内开机连续拍摄（灯光、录音、服化道进场）超过5天，且正式播出画面带有丰泽标志性建筑或景点不少于10个，丰泽区协助剧组做好交通、取景地等相关协调事宜。相关影视剧播出后，对在丰拍摄期间所发生的交通费、住宿费、餐饮费、群演劳务费及道具、设备、摄影棚、商业或私人场景租赁等费用，按10％予以补贴，单一剧组补贴不超过10万元。

八、支持影视企业融资。对注册在丰泽区的影视行业企业新增银行贷款予以1个百分点贴息，贴息时间不超过1年，单家企业贴息总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
九、奖励优秀获奖作品。对区内影视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（第一出品方投资额不低于20%，并实际产生业务收入）、在福建省内备案，获得国内荣誉并公映的影视作品按照以下标准进行奖励：

获得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金鸡奖、飞天奖、华表奖、百花奖、金鹰奖、白玉兰奖等任一荣誉并公映的影视作品，给予一次性8万元奖励。

入选“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名单”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“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”扶持项目名单、列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“跟着微短剧去旅行”创作计划、福建省委宣传部“五个一工程”等任一荣誉并公映的影视作品，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励。

入选福建省广播电视局“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优秀作品目录”名单、福建省广播电视局“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”扶持项目名单等任一荣誉并公映的影视作品，给予一次性3万元奖励。

十、扶持精品微短剧项目。对区内影视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（第一次出品方投资额不低于20%，并实际产生业务收入）、在福建省内备案的网络微短剧作品，正面宣传丰泽城市形象，且取景带有丰泽标志性建筑或景点不少于10个的单部微短剧，在抖音、快手爱奇艺、腾讯、优酷、芒果、红果等平台播放量超1亿次且点赞量超200万的，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励。
本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止，由区委宣传部、文体旅游局负责具体解释工作，同一主体或同一事项享受本措施的，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，与市、区出台的其它扶持政策措施性质相同或相似的，取最高项只奖励一次。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行政处罚、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(黑名单)的企业，或近三年内受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法律服务机构，不得享受本措施相关扶持政策。



